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28號

原      告  駿騰建築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簡名杰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羅一順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正霆律師

被      告  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雪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世榮  

            吳于安律師

            陳家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間簽訂工程委建契約書（下稱

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

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下

稱系爭工程）。伊已於系爭工程開始時預付被告工程款新臺

幣（下同）100萬元。嗣兩造因故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

系爭契約，被告遂對伊起訴請求給付工程款53萬4,400元本

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下

稱系爭另案），認伊預付之工程款數額已逾被告就系爭工程

已施作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26萬6,903元，而駁回被告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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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系爭契約既已終止，被告就系爭工程超額受領之工程

款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

97元），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應如數返

還。縱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亦得依民法第511條前

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

思表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付返還溢

領工程款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3,09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兩造非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就系爭工程進行至

假設工程之際，因原告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之營建資金，

由原告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縱原

告本件請求有理由，被告為抵銷抗辯如下，兩造所負債務經

抵銷後，被告已無餘額須返還：

㈠、系爭契約約定被告之承攬報酬為1億32萬元，依財政部核定1

12年之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淨利率8%標準計算，伊完成系爭

工程可得淨利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

2萬5,600元），原告應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如數賠償上

開所失利益。

㈡、伊已於112年1月12日催告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土建融資貸款，

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於接獲通知後7日內即

同年月19日辦畢，每逾1日未完成，應按約定報酬之萬分之

一即1萬320元計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然原告經伊

催告後逾期未於112年1月19日完成土建融資，自該日起至原

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日即113年11月4日止，共計逾期655日，

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一般違約

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各675萬9,600元（計算式：1萬320元× 65

5日＝675萬9,600元）。

㈢、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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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兩造於111年間簽定雙溪新基段新建工程委建契約書（即系

爭契約，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約由原告提供土地，被

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

造高級住商大樓（即系爭工程），原告前已預付被告工程款

100萬元（見本院卷第17頁、第89頁）。

㈡、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

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

㈢、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

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

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

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

決（即系爭另案） 「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

請均駁回」確定；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

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見本院調取之系爭另

案卷、第19-30頁系爭另案判決）。

㈣、卷內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7-100頁、第147

頁）形式上真正。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第161-162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溢付工程款73萬3,097元，

有無理由？

㈡、系爭契約是否係經兩造合意終止？亦或原告依民法第511條

規定終止？被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主張對原告有損害

賠償債權802萬5,600元（計算式：營建資金1億32萬元×淨利

率8%），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

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

㈢、被告主張原告遲延辦理土建融資，自112年1月19日起至本件

起訴日113年11月4日止遲延655日，被告對原告有系爭契約

第17條第2款約定之一般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懲罰

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計算式：契約總價營建資金1

億32萬元×萬分之一×655日），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

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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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原告抗辯上開違約金應予酌減、應以系爭工程假設工

程部分276萬9,400元為基礎計算，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另案已認定系爭工程於系爭契約終止前施作價值為26萬

6,903元，兩造應受爭點效拘束，則原告已付工程款100萬

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溢領之73萬3,097元：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

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

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

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此源於

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

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

力），即所謂「爭點效」，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此為最高法

院近年來所持之統一見解，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

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判決、103年台上字第803

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49號判決意旨可為例示參照。

⒉、經查，本件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

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

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

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系爭另案

判決「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

定，並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

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第3點），而系爭另案當事人與本件相同，上開已施作

工程價值屬該案兩造攻防之重要爭點；而被告於系爭另案判

決後，並無再施作其他工程項目一情，復為兩造是認（見本

院卷第89頁）；再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與本

件比對結果，兩造並未於本件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

系爭另案此部分之判斷。揆諸前開說明，依爭點效理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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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另案就上開爭點所為之事實認定，應拘束兩造，本院亦不

得為相反判斷。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

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

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

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

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

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93

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收受原告給付之1

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89頁），再系爭契

約終止前經被告施作部分價值為26萬6,903元，業如前陳，

則被告受領逾26萬6,903元之部分即73萬3,097元（計算式：

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屬無法律上原因

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如數返還。

㈡、原告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依同條但

書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並為抵銷抗辯，確屬可採：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

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甚明。契約之終

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

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

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

當事人依契約約定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

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

人之約定定之。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

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

8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兩造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

為被告否認，辯以：系爭契約係原告單方依民法第511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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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規定終止，被告未與其達成合意等語。經查，觀諸兩造於

112年1月7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7頁），內容略

以：

訴外人張世

榮（被告系

爭工程負責

人，暱稱Da

vid）

報告簡董拆除聯單2月15日到期，我最晚2月1日

要動工，不然逾期展延會有費用問題。

簡名杰

（原告法定

代理人）

你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方式17萬/坪看國合願

不願意？

如國合不願意 ，就需再研議！

合迪土融是1050萬，如金主代墊塗銷利息是多

少？

先瞭解清楚

可能合迪結清，會比1050萬還多，會有違約金

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是最好方式，請金主塗銷

再轉銀行做土建融，土建融可貸金額也不夠1

億，資金一定還會有短缺，再來請金主塗銷可

能費用會落在4-5百萬，不划算！

可多點營造費用給營造廠才是最佳方式！

雙溪這塊能蓋起來就好，賺不賺錢已經不重要

了

張世榮 現在立即預售，才是最佳方案。

簡名杰 代書做法是中人的做法，他們要賺中人費用

還沒有找到資金興建，先預售方式，有欠考慮

我大溪案子，目前又多一筆300坪，總共900坪

都照計劃進行中，如雙溪這麼不順利，我寧可

放著不動

張世榮 預售的方案是我配合的建商建議

那我們結算。剩下我就不管了

簡名杰 看你決定

01

02

03

04

第六頁



　　另兩造於112年1月12日至112年2月5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

內容略以（見本院卷第97-100頁）：

　　循此，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欲，其探詢原告

之動機，僅係希望於基礎工程動工前，確認原告是否有意繼

續履約，以避免徒增成本耗費；至系爭工程是否繼續，全然

取決於原告單方面之決定，並於原告評估土建融資貸款未到

位後，單方決定不再繼續施作，被告所言會配合結算之詞，

僅屬系爭契約終止後，本須盡之協力義務及契約終止之當然

張世榮 我最近忙工地。

簡董請您想想再回。這樣在建照動工或廢照問

題

112年1月12日

簡名杰 再請將100萬支出明細列給我，謝謝

土建融貸不出來，實在無法動工，為了不擔誤

你的時間，就此解除合約

張世榮 是誰要自動放棄工程。簡董您想一下吧。

112年1月30日至31日　　　　 

張世榮 簡董好。開工了。雙溪如何進展。

簡名杰 這兩天開完會後再告訴你

簡名杰 雙溪舊建物決定先不拆，建融沒到位一切都先

暫停

張世榮 那我們費用這麼清算。

簡名杰 該我付的我會付

112年2月5日　　　　　　

張世榮 簡董好。有答案了吧。

簡名杰 建融沒下來前不能拆

張世榮 那用其他方案先結算。請簡董開去結算金顯。

麻煩了。下週一開去一個金額，我趕快跟廠商

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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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則其願意配合結算之立場，無從解為與原告另達成合

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⒊、再原告主張證人楊伯川為兩造訂立系爭契約之中間人，其知

悉兩造簽約時，已合意倘未順利以土建融資貸款取得營建資

金，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146頁），惟

查，證人楊伯川就此證稱：他們討論的過程我有在場參與，

簽約當時我沒有在場，雙方討論的時候，癥結在於貸款的部

分，…，據我所知，原告有說盡量籌措資金來給被告建築，

但銀行也要一併處理貸款，資金才夠，但如果未順利貸到，

要如何處理我就不知道兩造如何約定。兩造沒有提到若土建

融資貸款後來無法順利貸到，委建契約書就合意終止等語

（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78頁），觀其證述內容，尚無從證

明兩造約明倘系爭工程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系爭契約即

自動終止乙節為真實，本院自難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則

參前揭對話紀錄，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

表示，應認其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

被告此部分所辯，屬有理由。

⒋、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

害，係針對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未完成工作部分所生之損害

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

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

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16條亦有明定。另所謂同業利潤標準，係由財

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報請財政部備查。依所得稅法第79

條及第83條規定，乃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

報，或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於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

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

限提示時，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據同業利潤標準以核

定其所得額，是同業利潤標準，係屬推定之課稅方式，與企

業實際營業可得之利益固有未同，惟在未有其他證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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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失為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供斟酌形成

心證核定公司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之證據（最高法院93年度

台上字第129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參照）。而承

攬工程如能順利完成，通常情形均可獲得相當利潤，此為一

般交易之常態。

⒌、本件被告主張系爭工程完成，其可獲預期淨利8%乙節，業據

提出財政部核定之112年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標準表1份為證

（見本院卷第119-120頁）；此外，系爭契約並未約明有關

被告之利潤（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系爭契約），是被告主

張依同業利潤標準予以計算其系爭契約圓滿履行完畢之預期

利潤，並無不合。又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

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

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循此，

被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利潤，應計為802萬5,600元（計算

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縱將被告就系爭工程

已施作應依約計價之26萬6,903元全數視為利潤，被告仍有

預期可得775萬8,697元之利潤損失（計算式：802萬5,600元

－26萬6,903元＝775萬8,697元）。從而，被告主張其對原

告得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775萬8,697元之損害賠

償，核屬有據，然逾此範圍之主張，並無理由。

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

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

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固對原告負有前述不當得利債

務73萬3,097元，然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

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兩者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對

被告已無剩餘債權存在。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返還溢領

之工程款，即無從准許。至原告主張被告應受系爭另案爭點

效拘束而不得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

全部卷證，兩造並未就「被告得否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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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原告主張損害賠償」此一爭點，進行任何攻防及辯論，即

系爭另案並未就此列為重要爭點、進行實體判斷，自無爭點

效之適用，原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

⒎、又被告主張之2項抵銷抗辯，既經其自行排列審理順序（見

本院卷第123-124頁），且兩造所負債務經前述抵銷後，原

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已因抵銷而消滅，本院爰不再就上開爭點

㈢之被告抵銷抗辯項目為認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有返還73萬

3,097元之債務，惟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

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其等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已

無債權存在。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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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28號
原      告  駿騰建築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名杰  


訴訟代理人  羅一順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正霆律師
被      告  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雪玉  


訴訟代理人  張世榮  
            吳于安律師
            陳家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間簽訂工程委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下稱系爭工程）。伊已於系爭工程開始時預付被告工程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嗣兩造因故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遂對伊起訴請求給付工程款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下稱系爭另案），認伊預付之工程款數額已逾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26萬6,903元，而駁回被告之請求。而系爭契約既已終止，被告就系爭工程超額受領之工程款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應如數返還。縱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亦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付返還溢領工程款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兩造非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就系爭工程進行至假設工程之際，因原告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之營建資金，由原告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縱原告本件請求有理由，被告為抵銷抗辯如下，兩造所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已無餘額須返還：
㈠、系爭契約約定被告之承攬報酬為1億32萬元，依財政部核定112年之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淨利率8%標準計算，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淨利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原告應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如數賠償上開所失利益。
㈡、伊已於112年1月12日催告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土建融資貸款，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於接獲通知後7日內即同年月19日辦畢，每逾1日未完成，應按約定報酬之萬分之一即1萬320元計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然原告經伊催告後逾期未於112年1月19日完成土建融資，自該日起至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日即113年11月4日止，共計逾期655日，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各675萬9,600元（計算式：1萬320元× 655日＝675萬9,600元）。
㈢、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間簽定雙溪新基段新建工程委建契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約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即系爭工程），原告前已預付被告工程款100萬元（見本院卷第17頁、第89頁）。
㈡、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
㈢、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即系爭另案） 「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見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卷、第19-30頁系爭另案判決）。
㈣、卷內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7-100頁、第147頁）形式上真正。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第161-162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溢付工程款73萬3,097元，有無理由？
㈡、系爭契約是否係經兩造合意終止？亦或原告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終止？被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802萬5,600元（計算式：營建資金1億32萬元×淨利率8%），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
㈢、被告主張原告遲延辦理土建融資，自112年1月19日起至本件起訴日113年11月4日止遲延655日，被告對原告有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之一般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計算式：契約總價營建資金1億32萬元×萬分之一×655日），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原告抗辯上開違約金應予酌減、應以系爭工程假設工程部分276萬9,400元為基礎計算，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另案已認定系爭工程於系爭契約終止前施作價值為26萬6,903元，兩造應受爭點效拘束，則原告已付工程款100萬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溢領之73萬3,097元：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此為最高法院近年來所持之統一見解，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判決、103年台上字第803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49號判決意旨可為例示參照。
⒉、經查，本件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系爭另案判決「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並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而系爭另案當事人與本件相同，上開已施作工程價值屬該案兩造攻防之重要爭點；而被告於系爭另案判決後，並無再施作其他工程項目一情，復為兩造是認（見本院卷第89頁）；再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與本件比對結果，兩造並未於本件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系爭另案此部分之判斷。揆諸前開說明，依爭點效理論，系爭另案就上開爭點所為之事實認定，應拘束兩造，本院亦不得為相反判斷。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9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收受原告給付之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89頁），再系爭契約終止前經被告施作部分價值為26萬6,903元，業如前陳，則被告受領逾26萬6,903元之部分即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
㈡、原告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依同條但書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並為抵銷抗辯，確屬可採：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甚明。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依契約約定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兩造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為被告否認，辯以：系爭契約係原告單方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被告未與其達成合意等語。經查，觀諸兩造於112年1月7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7頁），內容略以：
		訴外人張世榮（被告系爭工程負責人，暱稱David）

		報告簡董拆除聯單2月15日到期，我最晚2月1日要動工，不然逾期展延會有費用問題。



		簡名杰
（原告法定代理人）

		你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方式17萬/坪看國合願不願意？
如國合不願意 ，就需再研議！
合迪土融是1050萬，如金主代墊塗銷利息是多少？
先瞭解清楚
可能合迪結清，會比1050萬還多，會有違約金
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是最好方式，請金主塗銷再轉銀行做土建融，土建融可貸金額也不夠1億，資金一定還會有短缺，再來請金主塗銷可能費用會落在4-5百萬，不划算！
可多點營造費用給營造廠才是最佳方式！
雙溪這塊能蓋起來就好，賺不賺錢已經不重要了



		張世榮

		現在立即預售，才是最佳方案。



		簡名杰

		代書做法是中人的做法，他們要賺中人費用
還沒有找到資金興建，先預售方式，有欠考慮
我大溪案子，目前又多一筆300坪，總共900坪都照計劃進行中，如雙溪這麼不順利，我寧可放著不動



		張世榮

		預售的方案是我配合的建商建議
那我們結算。剩下我就不管了



		簡名杰

		看你決定



		張世榮

		我最近忙工地。
簡董請您想想再回。這樣在建照動工或廢照問題







　　另兩造於112年1月12日至112年2月5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略以（見本院卷第97-100頁）：
		112年1月12日

		




		簡名杰

		再請將100萬支出明細列給我，謝謝
土建融貸不出來，實在無法動工，為了不擔誤你的時間，就此解除合約



		張世榮

		是誰要自動放棄工程。簡董您想一下吧。



		112年1月30日至31日　　　　 

		




		張世榮

		簡董好。開工了。雙溪如何進展。



		簡名杰

		這兩天開完會後再告訴你



		簡名杰

		雙溪舊建物決定先不拆，建融沒到位一切都先暫停



		張世榮

		那我們費用這麼清算。



		簡名杰

		該我付的我會付



		112年2月5日　　　　　　

		




		張世榮

		簡董好。有答案了吧。



		簡名杰

		建融沒下來前不能拆



		張世榮

		那用其他方案先結算。請簡董開去結算金顯。麻煩了。下週一開去一個金額，我趕快跟廠商結算。







　　循此，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欲，其探詢原告之動機，僅係希望於基礎工程動工前，確認原告是否有意繼續履約，以避免徒增成本耗費；至系爭工程是否繼續，全然取決於原告單方面之決定，並於原告評估土建融資貸款未到位後，單方決定不再繼續施作，被告所言會配合結算之詞，僅屬系爭契約終止後，本須盡之協力義務及契約終止之當然效果，則其願意配合結算之立場，無從解為與原告另達成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⒊、再原告主張證人楊伯川為兩造訂立系爭契約之中間人，其知悉兩造簽約時，已合意倘未順利以土建融資貸款取得營建資金，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146頁），惟查，證人楊伯川就此證稱：他們討論的過程我有在場參與，簽約當時我沒有在場，雙方討論的時候，癥結在於貸款的部分，…，據我所知，原告有說盡量籌措資金來給被告建築，但銀行也要一併處理貸款，資金才夠，但如果未順利貸到，要如何處理我就不知道兩造如何約定。兩造沒有提到若土建融資貸款後來無法順利貸到，委建契約書就合意終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78頁），觀其證述內容，尚無從證明兩造約明倘系爭工程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乙節為真實，本院自難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則參前揭對話紀錄，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應認其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被告此部分所辯，屬有理由。
⒋、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係針對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未完成工作部分所生之損害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亦有明定。另所謂同業利潤標準，係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報請財政部備查。依所得稅法第79條及第83條規定，乃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或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於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提示時，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據同業利潤標準以核定其所得額，是同業利潤標準，係屬推定之課稅方式，與企業實際營業可得之利益固有未同，惟在未有其他證據情形下，不失為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供斟酌形成心證核定公司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之證據（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參照）。而承攬工程如能順利完成，通常情形均可獲得相當利潤，此為一般交易之常態。
⒌、本件被告主張系爭工程完成，其可獲預期淨利8%乙節，業據提出財政部核定之112年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標準表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20頁）；此外，系爭契約並未約明有關被告之利潤（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系爭契約），是被告主張依同業利潤標準予以計算其系爭契約圓滿履行完畢之預期利潤，並無不合。又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循此，被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利潤，應計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縱將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應依約計價之26萬6,903元全數視為利潤，被告仍有預期可得775萬8,697元之利潤損失（計算式：802萬5,600元－26萬6,903元＝775萬8,697元）。從而，被告主張其對原告得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775萬8,697元之損害賠償，核屬有據，然逾此範圍之主張，並無理由。
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固對原告負有前述不當得利債務73萬3,097元，然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兩者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已無剩餘債權存在。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即無從准許。至原告主張被告應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而不得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兩造並未就「被告得否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對原告主張損害賠償」此一爭點，進行任何攻防及辯論，即系爭另案並未就此列為重要爭點、進行實體判斷，自無爭點效之適用，原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
⒎、又被告主張之2項抵銷抗辯，既經其自行排列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123-124頁），且兩造所負債務經前述抵銷後，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已因抵銷而消滅，本院爰不再就上開爭點㈢之被告抵銷抗辯項目為認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有返還73萬3,097元之債務，惟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其等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債權存在。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28號

原      告  駿騰建築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名杰  



訴訟代理人  羅一順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正霆律師

被      告  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雪玉  



訴訟代理人  張世榮  

            吳于安律師

            陳家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間簽訂工程委建契約書（下稱

    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

    ，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下稱

    系爭工程）。伊已於系爭工程開始時預付被告工程款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嗣兩造因故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系

    爭契約，被告遂對伊起訴請求給付工程款53萬4,400元本息

    ，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下稱

    系爭另案），認伊預付之工程款數額已逾被告就系爭工程已

    施作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26萬6,903元，而駁回被告之請求

    。而系爭契約既已終止，被告就系爭工程超額受領之工程款

    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

    ），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應如數返還。

    縱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亦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

    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

    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付返還溢領工

    程款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3,097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兩造非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就系爭工程進行至

    假設工程之際，因原告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之營建資金，

    由原告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縱原

    告本件請求有理由，被告為抵銷抗辯如下，兩造所負債務經

    抵銷後，被告已無餘額須返還：

㈠、系爭契約約定被告之承攬報酬為1億32萬元，依財政部核定11

    2年之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淨利率8%標準計算，伊完成系爭

    工程可得淨利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

    萬5,600元），原告應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如數賠償上開

    所失利益。

㈡、伊已於112年1月12日催告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土建融資貸款，

    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於接獲通知後7日內即

    同年月19日辦畢，每逾1日未完成，應按約定報酬之萬分之

    一即1萬320元計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然原告經伊

    催告後逾期未於112年1月19日完成土建融資，自該日起至原

    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日即113年11月4日止，共計逾期655日，

    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一般違約

    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各675萬9,600元（計算式：1萬320元× 65

    5日＝675萬9,600元）。

㈢、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間簽定雙溪新基段新建工程委建契約書（即系爭

    契約，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約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

    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

    高級住商大樓（即系爭工程），原告前已預付被告工程款10

    0萬元（見本院卷第17頁、第89頁）。

㈡、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

    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

㈢、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

    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

    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

    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

    決（即系爭另案） 「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

    請均駁回」確定；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

    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見本院調取之系爭另

    案卷、第19-30頁系爭另案判決）。

㈣、卷內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7-100頁、第147頁）

    形式上真正。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第161-162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溢付工程款73萬3,097元，

    有無理由？

㈡、系爭契約是否係經兩造合意終止？亦或原告依民法第511條規

    定終止？被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

    償債權802萬5,600元（計算式：營建資金1億32萬元×淨利率

    8%），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

    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

㈢、被告主張原告遲延辦理土建融資，自112年1月19日起至本件

    起訴日113年11月4日止遲延655日，被告對原告有系爭契約

    第17條第2款約定之一般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懲罰

    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計算式：契約總價營建資金1

    億32萬元×萬分之一×655日），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

    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

    有理？原告抗辯上開違約金應予酌減、應以系爭工程假設工

    程部分276萬9,400元為基礎計算，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另案已認定系爭工程於系爭契約終止前施作價值為26萬6

    ,903元，兩造應受爭點效拘束，則原告已付工程款100萬元

    ，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溢領之73萬3,097元：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

    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

    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

    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此源於

    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

    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

    ），即所謂「爭點效」，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此為最高法院

    近年來所持之統一見解，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號

    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判決、103年台上字第803號

    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49號判決意旨可為例示參照。

⒉、經查，本件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

    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

    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

    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系爭另案

    判決「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

    ，並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

    費用共計26萬6,903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

    項第3點），而系爭另案當事人與本件相同，上開已施作工

    程價值屬該案兩造攻防之重要爭點；而被告於系爭另案判決

    後，並無再施作其他工程項目一情，復為兩造是認（見本院

    卷第89頁）；再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與本件

    比對結果，兩造並未於本件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系

    爭另案此部分之判斷。揆諸前開說明，依爭點效理論，系爭

    另案就上開爭點所為之事實認定，應拘束兩造，本院亦不得

    為相反判斷。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

    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

    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

    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

    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

    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93

    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收受原告給付之1

    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89頁），再系爭契

    約終止前經被告施作部分價值為26萬6,903元，業如前陳，

    則被告受領逾26萬6,903元之部分即73萬3,097元（計算式：

    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屬無法律上原因受

    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

    數返還。

㈡、原告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依同條但書

    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並為抵銷抗辯，確屬可採：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

    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甚明。契約之終

    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

    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

    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

    當事人依契約約定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

    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

    人之約定定之。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

    、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

    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兩造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

    為被告否認，辯以：系爭契約係原告單方依民法第511條前

    段規定終止，被告未與其達成合意等語。經查，觀諸兩造於

    112年1月7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7頁），內容略

    以：

訴外人張世榮（被告系爭工程負責人，暱稱David） 報告簡董拆除聯單2月15日到期，我最晚2月1日要動工，不然逾期展延會有費用問題。 簡名杰 （原告法定代理人） 你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方式17萬/坪看國合願不願意？ 如國合不願意 ，就需再研議！ 合迪土融是1050萬，如金主代墊塗銷利息是多少？ 先瞭解清楚 可能合迪結清，會比1050萬還多，會有違約金 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是最好方式，請金主塗銷再轉銀行做土建融，土建融可貸金額也不夠1億，資金一定還會有短缺，再來請金主塗銷可能費用會落在4-5百萬，不划算！ 可多點營造費用給營造廠才是最佳方式！ 雙溪這塊能蓋起來就好，賺不賺錢已經不重要了 張世榮 現在立即預售，才是最佳方案。 簡名杰 代書做法是中人的做法，他們要賺中人費用 還沒有找到資金興建，先預售方式，有欠考慮 我大溪案子，目前又多一筆300坪，總共900坪都照計劃進行中，如雙溪這麼不順利，我寧可放著不動 張世榮 預售的方案是我配合的建商建議 那我們結算。剩下我就不管了 簡名杰 看你決定 張世榮 我最近忙工地。 簡董請您想想再回。這樣在建照動工或廢照問題 

　　另兩造於112年1月12日至112年2月5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

    內容略以（見本院卷第97-100頁）：

112年1月12日  簡名杰 再請將100萬支出明細列給我，謝謝 土建融貸不出來，實在無法動工，為了不擔誤你的時間，就此解除合約 張世榮 是誰要自動放棄工程。簡董您想一下吧。 112年1月30日至31日　　　　   張世榮 簡董好。開工了。雙溪如何進展。 簡名杰 這兩天開完會後再告訴你 簡名杰 雙溪舊建物決定先不拆，建融沒到位一切都先暫停 張世榮 那我們費用這麼清算。 簡名杰 該我付的我會付 112年2月5日　　　　　　  張世榮 簡董好。有答案了吧。 簡名杰 建融沒下來前不能拆 張世榮 那用其他方案先結算。請簡董開去結算金顯。麻煩了。下週一開去一個金額，我趕快跟廠商結算。 

　　循此，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欲，其探詢原告

    之動機，僅係希望於基礎工程動工前，確認原告是否有意繼

    續履約，以避免徒增成本耗費；至系爭工程是否繼續，全然

    取決於原告單方面之決定，並於原告評估土建融資貸款未到

    位後，單方決定不再繼續施作，被告所言會配合結算之詞，

    僅屬系爭契約終止後，本須盡之協力義務及契約終止之當然

    效果，則其願意配合結算之立場，無從解為與原告另達成合

    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⒊、再原告主張證人楊伯川為兩造訂立系爭契約之中間人，其知

    悉兩造簽約時，已合意倘未順利以土建融資貸款取得營建資

    金，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146頁），惟查

    ，證人楊伯川就此證稱：他們討論的過程我有在場參與，簽

    約當時我沒有在場，雙方討論的時候，癥結在於貸款的部分

    ，…，據我所知，原告有說盡量籌措資金來給被告建築，但

    銀行也要一併處理貸款，資金才夠，但如果未順利貸到，要

    如何處理我就不知道兩造如何約定。兩造沒有提到若土建融

    資貸款後來無法順利貸到，委建契約書就合意終止等語（見

    本院卷第176頁、第178頁），觀其證述內容，尚無從證明兩

    造約明倘系爭工程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系爭契約即自動

    終止乙節為真實，本院自難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則參前

    揭對話紀錄，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應認其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被告

    此部分所辯，屬有理由。

⒋、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係針對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未完成工作部分所生之損害而

    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

    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民法第216條亦有明定。另所謂同業利潤標準，係由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報請財政部備查。依所得稅法第79條

    及第83條規定，乃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

    或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於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

    ，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提

    示時，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據同業利潤標準以核定其

    所得額，是同業利潤標準，係屬推定之課稅方式，與企業實

    際營業可得之利益固有未同，惟在未有其他證據情形下，不

    失為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供斟酌形成心證核

    定公司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之證據（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129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參照）。而承攬工程

    如能順利完成，通常情形均可獲得相當利潤，此為一般交易

    之常態。

⒌、本件被告主張系爭工程完成，其可獲預期淨利8%乙節，業據

    提出財政部核定之112年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標準表1份為證

    （見本院卷第119-120頁）；此外，系爭契約並未約明有關

    被告之利潤（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系爭契約），是被告主

    張依同業利潤標準予以計算其系爭契約圓滿履行完畢之預期

    利潤，並無不合。又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

    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

    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循此，

    被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利潤，應計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

    ：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縱將被告就系爭工程已

    施作應依約計價之26萬6,903元全數視為利潤，被告仍有預

    期可得775萬8,697元之利潤損失（計算式：802萬5,600元－2

    6萬6,903元＝775萬8,697元）。從而，被告主張其對原告得

    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775萬8,697元之損害賠償，核

    屬有據，然逾此範圍之主張，並無理由。

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

    ，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

    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

    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固對原告負有前述不當得利債務73

    萬3,097元，然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

    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兩者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

    已無剩餘債權存在。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

    程款，即無從准許。至原告主張被告應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

    束而不得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

    卷證，兩造並未就「被告得否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對原

    告主張損害賠償」此一爭點，進行任何攻防及辯論，即系爭

    另案並未就此列為重要爭點、進行實體判斷，自無爭點效之

    適用，原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

⒎、又被告主張之2項抵銷抗辯，既經其自行排列審理順序（見本

    院卷第123-124頁），且兩造所負債務經前述抵銷後，原告

    之不當得利債權已因抵銷而消滅，本院爰不再就上開爭點㈢

    之被告抵銷抗辯項目為認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有返還73萬3

    ,097元之債務，惟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

    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其等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已

    無債權存在。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28號
原      告  駿騰建築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名杰  


訴訟代理人  羅一順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正霆律師
被      告  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雪玉  


訴訟代理人  張世榮  
            吳于安律師
            陳家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間簽訂工程委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下稱系爭工程）。伊已於系爭工程開始時預付被告工程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嗣兩造因故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遂對伊起訴請求給付工程款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下稱系爭另案），認伊預付之工程款數額已逾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26萬6,903元，而駁回被告之請求。而系爭契約既已終止，被告就系爭工程超額受領之工程款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應如數返還。縱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亦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付返還溢領工程款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兩造非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就系爭工程進行至假設工程之際，因原告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之營建資金，由原告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縱原告本件請求有理由，被告為抵銷抗辯如下，兩造所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已無餘額須返還：
㈠、系爭契約約定被告之承攬報酬為1億32萬元，依財政部核定112年之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淨利率8%標準計算，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淨利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原告應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如數賠償上開所失利益。
㈡、伊已於112年1月12日催告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土建融資貸款，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於接獲通知後7日內即同年月19日辦畢，每逾1日未完成，應按約定報酬之萬分之一即1萬320元計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然原告經伊催告後逾期未於112年1月19日完成土建融資，自該日起至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日即113年11月4日止，共計逾期655日，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各675萬9,600元（計算式：1萬320元× 655日＝675萬9,600元）。
㈢、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間簽定雙溪新基段新建工程委建契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約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即系爭工程），原告前已預付被告工程款100萬元（見本院卷第17頁、第89頁）。
㈡、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
㈢、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即系爭另案） 「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見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卷、第19-30頁系爭另案判決）。
㈣、卷內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7-100頁、第147頁）形式上真正。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第161-162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溢付工程款73萬3,097元，有無理由？
㈡、系爭契約是否係經兩造合意終止？亦或原告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終止？被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802萬5,600元（計算式：營建資金1億32萬元×淨利率8%），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
㈢、被告主張原告遲延辦理土建融資，自112年1月19日起至本件起訴日113年11月4日止遲延655日，被告對原告有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之一般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計算式：契約總價營建資金1億32萬元×萬分之一×655日），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原告抗辯上開違約金應予酌減、應以系爭工程假設工程部分276萬9,400元為基礎計算，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另案已認定系爭工程於系爭契約終止前施作價值為26萬6,903元，兩造應受爭點效拘束，則原告已付工程款100萬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溢領之73萬3,097元：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此為最高法院近年來所持之統一見解，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判決、103年台上字第803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49號判決意旨可為例示參照。
⒉、經查，本件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系爭另案判決「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並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而系爭另案當事人與本件相同，上開已施作工程價值屬該案兩造攻防之重要爭點；而被告於系爭另案判決後，並無再施作其他工程項目一情，復為兩造是認（見本院卷第89頁）；再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與本件比對結果，兩造並未於本件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系爭另案此部分之判斷。揆諸前開說明，依爭點效理論，系爭另案就上開爭點所為之事實認定，應拘束兩造，本院亦不得為相反判斷。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9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收受原告給付之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89頁），再系爭契約終止前經被告施作部分價值為26萬6,903元，業如前陳，則被告受領逾26萬6,903元之部分即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
㈡、原告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依同條但書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並為抵銷抗辯，確屬可採：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甚明。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依契約約定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兩造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為被告否認，辯以：系爭契約係原告單方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被告未與其達成合意等語。經查，觀諸兩造於112年1月7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7頁），內容略以：
		訴外人張世榮（被告系爭工程負責人，暱稱David）

		報告簡董拆除聯單2月15日到期，我最晚2月1日要動工，不然逾期展延會有費用問題。



		簡名杰
（原告法定代理人）

		你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方式17萬/坪看國合願不願意？
如國合不願意 ，就需再研議！
合迪土融是1050萬，如金主代墊塗銷利息是多少？
先瞭解清楚
可能合迪結清，會比1050萬還多，會有違約金
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是最好方式，請金主塗銷再轉銀行做土建融，土建融可貸金額也不夠1億，資金一定還會有短缺，再來請金主塗銷可能費用會落在4-5百萬，不划算！
可多點營造費用給營造廠才是最佳方式！
雙溪這塊能蓋起來就好，賺不賺錢已經不重要了



		張世榮

		現在立即預售，才是最佳方案。



		簡名杰

		代書做法是中人的做法，他們要賺中人費用
還沒有找到資金興建，先預售方式，有欠考慮
我大溪案子，目前又多一筆300坪，總共900坪都照計劃進行中，如雙溪這麼不順利，我寧可放著不動



		張世榮

		預售的方案是我配合的建商建議
那我們結算。剩下我就不管了



		簡名杰

		看你決定



		張世榮

		我最近忙工地。
簡董請您想想再回。這樣在建照動工或廢照問題







　　另兩造於112年1月12日至112年2月5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略以（見本院卷第97-100頁）：
		112年1月12日

		




		簡名杰

		再請將100萬支出明細列給我，謝謝
土建融貸不出來，實在無法動工，為了不擔誤你的時間，就此解除合約



		張世榮

		是誰要自動放棄工程。簡董您想一下吧。



		112年1月30日至31日　　　　 

		




		張世榮

		簡董好。開工了。雙溪如何進展。



		簡名杰

		這兩天開完會後再告訴你



		簡名杰

		雙溪舊建物決定先不拆，建融沒到位一切都先暫停



		張世榮

		那我們費用這麼清算。



		簡名杰

		該我付的我會付



		112年2月5日　　　　　　

		




		張世榮

		簡董好。有答案了吧。



		簡名杰

		建融沒下來前不能拆



		張世榮

		那用其他方案先結算。請簡董開去結算金顯。麻煩了。下週一開去一個金額，我趕快跟廠商結算。







　　循此，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欲，其探詢原告之動機，僅係希望於基礎工程動工前，確認原告是否有意繼續履約，以避免徒增成本耗費；至系爭工程是否繼續，全然取決於原告單方面之決定，並於原告評估土建融資貸款未到位後，單方決定不再繼續施作，被告所言會配合結算之詞，僅屬系爭契約終止後，本須盡之協力義務及契約終止之當然效果，則其願意配合結算之立場，無從解為與原告另達成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⒊、再原告主張證人楊伯川為兩造訂立系爭契約之中間人，其知悉兩造簽約時，已合意倘未順利以土建融資貸款取得營建資金，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146頁），惟查，證人楊伯川就此證稱：他們討論的過程我有在場參與，簽約當時我沒有在場，雙方討論的時候，癥結在於貸款的部分，…，據我所知，原告有說盡量籌措資金來給被告建築，但銀行也要一併處理貸款，資金才夠，但如果未順利貸到，要如何處理我就不知道兩造如何約定。兩造沒有提到若土建融資貸款後來無法順利貸到，委建契約書就合意終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78頁），觀其證述內容，尚無從證明兩造約明倘系爭工程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乙節為真實，本院自難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則參前揭對話紀錄，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應認其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被告此部分所辯，屬有理由。
⒋、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係針對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未完成工作部分所生之損害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亦有明定。另所謂同業利潤標準，係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報請財政部備查。依所得稅法第79條及第83條規定，乃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或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於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提示時，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據同業利潤標準以核定其所得額，是同業利潤標準，係屬推定之課稅方式，與企業實際營業可得之利益固有未同，惟在未有其他證據情形下，不失為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供斟酌形成心證核定公司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之證據（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參照）。而承攬工程如能順利完成，通常情形均可獲得相當利潤，此為一般交易之常態。
⒌、本件被告主張系爭工程完成，其可獲預期淨利8%乙節，業據提出財政部核定之112年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標準表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20頁）；此外，系爭契約並未約明有關被告之利潤（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系爭契約），是被告主張依同業利潤標準予以計算其系爭契約圓滿履行完畢之預期利潤，並無不合。又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循此，被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利潤，應計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縱將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應依約計價之26萬6,903元全數視為利潤，被告仍有預期可得775萬8,697元之利潤損失（計算式：802萬5,600元－26萬6,903元＝775萬8,697元）。從而，被告主張其對原告得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775萬8,697元之損害賠償，核屬有據，然逾此範圍之主張，並無理由。
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固對原告負有前述不當得利債務73萬3,097元，然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兩者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已無剩餘債權存在。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即無從准許。至原告主張被告應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而不得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兩造並未就「被告得否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對原告主張損害賠償」此一爭點，進行任何攻防及辯論，即系爭另案並未就此列為重要爭點、進行實體判斷，自無爭點效之適用，原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
⒎、又被告主張之2項抵銷抗辯，既經其自行排列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123-124頁），且兩造所負債務經前述抵銷後，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已因抵銷而消滅，本院爰不再就上開爭點㈢之被告抵銷抗辯項目為認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有返還73萬3,097元之債務，惟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其等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債權存在。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28號

原      告  駿騰建築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名杰  



訴訟代理人  羅一順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正霆律師

被      告  國合營造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雪玉  



訴訟代理人  張世榮  

            吳于安律師

            陳家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間簽訂工程委建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下稱系爭工程）。伊已於系爭工程開始時預付被告工程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嗣兩造因故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系爭契約，被告遂對伊起訴請求給付工程款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下稱系爭另案），認伊預付之工程款數額已逾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部分得請領之工程款26萬6,903元，而駁回被告之請求。而系爭契約既已終止，被告就系爭工程超額受領之工程款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係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伊受損害，應如數返還。縱兩造未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亦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付返還溢領工程款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以：兩造非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伊就系爭工程進行至假設工程之際，因原告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之營建資金，由原告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縱原告本件請求有理由，被告為抵銷抗辯如下，兩造所負債務經抵銷後，被告已無餘額須返還：

㈠、系爭契約約定被告之承攬報酬為1億32萬元，依財政部核定112年之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淨利率8%標準計算，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淨利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原告應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如數賠償上開所失利益。

㈡、伊已於112年1月12日催告原告完成系爭工程土建融資貸款，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原告應於接獲通知後7日內即同年月19日辦畢，每逾1日未完成，應按約定報酬之萬分之一即1萬320元計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然原告經伊催告後逾期未於112年1月19日完成土建融資，自該日起至原告終止系爭契約之日即113年11月4日止，共計逾期655日，伊得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請求原告給付一般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各675萬9,600元（計算式：1萬320元× 655日＝675萬9,600元）。

㈢、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61頁）：

㈠、兩造於111年間簽定雙溪新基段新建工程委建契約書（即系爭契約，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約由原告提供土地，被告興建整修鋼筋混凝土，建造地上8樓以下、地下1樓以上RC造高級住商大樓（即系爭工程），原告前已預付被告工程款100萬元（見本院卷第17頁、第89頁）。

㈡、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

㈢、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建字第366號判決（即系爭另案） 「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見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卷、第19-30頁系爭另案判決）。

㈣、卷內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97-100頁、第147頁）形式上真正。

四、兩造爭執之點（見本院卷第161-162頁）：

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溢付工程款73萬3,097元，有無理由？

㈡、系爭契約是否係經兩造合意終止？亦或原告依民法第511條規定終止？被告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802萬5,600元（計算式：營建資金1億32萬元×淨利率8%），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

㈢、被告主張原告遲延辦理土建融資，自112年1月19日起至本件起訴日113年11月4日止遲延655日，被告對原告有系爭契約第17條第2款約定之一般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懲罰性違約金債權675萬9,600元（計算式：契約總價營建資金1億32萬元×萬分之一×655日），並為抵銷抗辯，是否可採？原告主張被告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不得為抵銷抗辯，是否有理？原告抗辯上開違約金應予酌減、應以系爭工程假設工程部分276萬9,400元為基礎計算，是否可採？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另案已認定系爭工程於系爭契約終止前施作價值為26萬6,903元，兩造應受爭點效拘束，則原告已付工程款100萬元，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溢領之73萬3,097元：

⒈、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此源於訴訟上之誠信原則及當事人公平之訴訟法理，避免紛爭反覆發生，以達「一次解決紛爭」所生之一種判決效力（拘束力），即所謂「爭點效」，當為程序法所容許，此為最高法院近年來所持之統一見解，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判決、103年台上字第803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49號判決意旨可為例示參照。

⒉、經查，本件被告前主張系爭工程進場後，已完成假設工程中部分工項合計153萬4,400元，扣除已收受之100萬元，原告尚應給付53萬4,400元，依系爭契約及承攬關係對原告起訴請求53萬4,400元本息，經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系爭另案判決「原告（即本件被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確定，並於理由中認定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之工項及已支出之費用共計26萬6,903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3點），而系爭另案當事人與本件相同，上開已施作工程價值屬該案兩造攻防之重要爭點；而被告於系爭另案判決後，並無再施作其他工程項目一情，復為兩造是認（見本院卷第89頁）；再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與本件比對結果，兩造並未於本件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系爭另案此部分之判斷。揆諸前開說明，依爭點效理論，系爭另案就上開爭點所為之事實認定，應拘束兩造，本院亦不得為相反判斷。　　

⒊、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9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收受原告給付之100萬元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見本院卷第89頁），再系爭契約終止前經被告施作部分價值為26萬6,903元，業如前陳，則被告受領逾26萬6,903元之部分即73萬3,097元（計算式：100萬元－26萬6,903元＝73萬3,097元），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被告自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

㈡、原告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契約，故被告依同條但書主張對原告有損害賠償債權，並為抵銷抗辯，確屬可採：

⒈、按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甚明。契約之終止，有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者，亦有依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而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者；當事人一方行使終止權，其終止權之發生原因有依法律規定者，謂之法定終止權，亦有由於當事人依契約約定終止者，謂之約定終止權。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此三種契約終止型態之發生原因、行使方法、法律效果迥異，無可混淆（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契約係經兩造於112年1月31日合意終止，為被告否認，辯以：系爭契約係原告單方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終止，被告未與其達成合意等語。經查，觀諸兩造於112年1月7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47頁），內容略以：

訴外人張世榮（被告系爭工程負責人，暱稱David） 報告簡董拆除聯單2月15日到期，我最晚2月1日要動工，不然逾期展延會有費用問題。 簡名杰 （原告法定代理人） 你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方式17萬/坪看國合願不願意？ 如國合不願意 ，就需再研議！ 合迪土融是1050萬，如金主代墊塗銷利息是多少？ 先瞭解清楚 可能合迪結清，會比1050萬還多，會有違約金 與國合討論帶資興建是最好方式，請金主塗銷再轉銀行做土建融，土建融可貸金額也不夠1億，資金一定還會有短缺，再來請金主塗銷可能費用會落在4-5百萬，不划算！ 可多點營造費用給營造廠才是最佳方式！ 雙溪這塊能蓋起來就好，賺不賺錢已經不重要了 張世榮 現在立即預售，才是最佳方案。 簡名杰 代書做法是中人的做法，他們要賺中人費用 還沒有找到資金興建，先預售方式，有欠考慮 我大溪案子，目前又多一筆300坪，總共900坪都照計劃進行中，如雙溪這麼不順利，我寧可放著不動 張世榮 預售的方案是我配合的建商建議 那我們結算。剩下我就不管了 簡名杰 看你決定 張世榮 我最近忙工地。 簡董請您想想再回。這樣在建照動工或廢照問題 

　　另兩造於112年1月12日至112年2月5日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略以（見本院卷第97-100頁）：

112年1月12日  簡名杰 再請將100萬支出明細列給我，謝謝 土建融貸不出來，實在無法動工，為了不擔誤你的時間，就此解除合約 張世榮 是誰要自動放棄工程。簡董您想一下吧。 112年1月30日至31日　　　　   張世榮 簡董好。開工了。雙溪如何進展。 簡名杰 這兩天開完會後再告訴你 簡名杰 雙溪舊建物決定先不拆，建融沒到位一切都先暫停 張世榮 那我們費用這麼清算。 簡名杰 該我付的我會付 112年2月5日　　　　　　  張世榮 簡董好。有答案了吧。 簡名杰 建融沒下來前不能拆 張世榮 那用其他方案先結算。請簡董開去結算金顯。麻煩了。下週一開去一個金額，我趕快跟廠商結算。 

　　循此，足見被告本身並無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欲，其探詢原告之動機，僅係希望於基礎工程動工前，確認原告是否有意繼續履約，以避免徒增成本耗費；至系爭工程是否繼續，全然取決於原告單方面之決定，並於原告評估土建融資貸款未到位後，單方決定不再繼續施作，被告所言會配合結算之詞，僅屬系爭契約終止後，本須盡之協力義務及契約終止之當然效果，則其願意配合結算之立場，無從解為與原告另達成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

⒊、再原告主張證人楊伯川為兩造訂立系爭契約之中間人，其知悉兩造簽約時，已合意倘未順利以土建融資貸款取得營建資金，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云云（見本院卷第146頁），惟查，證人楊伯川就此證稱：他們討論的過程我有在場參與，簽約當時我沒有在場，雙方討論的時候，癥結在於貸款的部分，…，據我所知，原告有說盡量籌措資金來給被告建築，但銀行也要一併處理貸款，資金才夠，但如果未順利貸到，要如何處理我就不知道兩造如何約定。兩造沒有提到若土建融資貸款後來無法順利貸到，委建契約書就合意終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76頁、第178頁），觀其證述內容，尚無從證明兩造約明倘系爭工程未能取得土建融資貸款，系爭契約即自動終止乙節為真實，本院自難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則參前揭對話紀錄，本件既係由原告提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應認其係依民法第511條前段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被告此部分所辯，屬有理由。

⒋、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係針對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未完成工作部分所生之損害而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2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亦有明定。另所謂同業利潤標準，係由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訂定，報請財政部備查。依所得稅法第79條及第83條規定，乃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或已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於稅捐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提示時，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據同業利潤標準以核定其所得額，是同業利潤標準，係屬推定之課稅方式，與企業實際營業可得之利益固有未同，惟在未有其他證據情形下，不失為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規定供斟酌形成心證核定公司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之證據（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參照）。而承攬工程如能順利完成，通常情形均可獲得相當利潤，此為一般交易之常態。

⒌、本件被告主張系爭工程完成，其可獲預期淨利8%乙節，業據提出財政部核定之112年住宅營建業同業利潤標準表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19-120頁）；此外，系爭契約並未約明有關被告之利潤（見本院卷第129-140頁系爭契約），是被告主張依同業利潤標準予以計算其系爭契約圓滿履行完畢之預期利潤，並無不合。又兩造不爭執系爭契約第3條「營建資金共1億32萬元」之約定，為倘系爭契約順利履約完畢，原告應給付被告之工程款總價（見不爭執事項第2點），循此，被告完成系爭工程可得利潤，應計為802萬5,600元（計算式：1億32萬元×8%＝802萬5,600元）。縱將被告就系爭工程已施作應依約計價之26萬6,903元全數視為利潤，被告仍有預期可得775萬8,697元之利潤損失（計算式：802萬5,600元－26萬6,903元＝775萬8,697元）。從而，被告主張其對原告得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請求775萬8,697元之損害賠償，核屬有據，然逾此範圍之主張，並無理由。

⒍、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固對原告負有前述不當得利債務73萬3,097元，然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兩者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對被告已無剩餘債權存在。從而，原告起訴請求被告返還溢領之工程款，即無從准許。至原告主張被告應受系爭另案爭點效拘束而不得為抵銷抗辯云云，然觀諸本院調取之系爭另案全部卷證，兩造並未就「被告得否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對原告主張損害賠償」此一爭點，進行任何攻防及辯論，即系爭另案並未就此列為重要爭點、進行實體判斷，自無爭點效之適用，原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

⒎、又被告主張之2項抵銷抗辯，既經其自行排列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123-124頁），且兩造所負債務經前述抵銷後，原告之不當得利債權已因抵銷而消滅，本院爰不再就上開爭點㈢之被告抵銷抗辯項目為認定，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告雖對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有返還73萬3,097元之債務，惟原告亦對被告負有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之損害賠償債務775萬8,697元，其等債務經抵銷後，原告已無債權存在。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3萬3,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聲請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林怡秀　



